 
实 物 捐 赠 协 议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受益方）：      铜陵学院             
丙方（受赠方）：  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  
为支持铜陵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甲方自愿向丙方捐赠物品                 ，折合人民币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万元整）。为此，甲、乙、丙三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经友好协商，就捐赠事宜达成如下一致：
第一条  捐赠物品名称及数量：
1、
2、
第二条  捐赠物品交付时间、地点及方式：
一、交付时间： 
自签订之日起     日内完成交付；
二、交付地点：
铜陵学院                ；   
三、交付方式：
甲方在约定的时间内将上述捐赠物品交付给乙方指定的地点。 
第三条  乙方收到甲方捐赠物品，经过清点和查验相关技术和质量检验报告后，由乙方通知丙方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接收凭证，并
对捐赠物品进行登记造册。   
第四条  乙方接受捐赠物品后，享有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。乙方不得变卖受赠物品或将受赠物品用于其他商业行为。如果确需改变
用途的，应当征得甲方同意。
第五条 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第六条  本协议经甲、乙、丙三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管辖和保护。
第七条  本协议正本一式叁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乙方（盖章）：铜陵学院             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丙方（盖章）：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：
签订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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